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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劳资纠纷中的工会作为
去年， 围绕如何在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下， 构建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劳动关

系， 健全和完善劳动争议预防与化解机制，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发展， 闵行区总工会开展了 《工会参与群体性劳资纠纷实证研究》 的专题调研。

调处群体性劳资纠纷或
将成新常态

从近年来闵行区群体性劳资

纠纷的主要特征来看， 事件突发
性、表达非理性、争议交织性、分
布规律性、自发组织性、处理复杂
性是六大特点， 从分布的企业性
质来看，主要发生在非公企业。从
分布的行业来看，以建筑业、服务
业、 加工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
业为主。从发生的时间节点来看，
相对多发于企业改革改制、 企业
关停并转迁、 用人单位调整薪酬
福利和规章制度等过程中， 特别
是在企业与职工解除或终止劳动

关系时更为突出。
群体性劳资纠纷的产生原因

是多方面的， 但主要是随着经济
社会快速发展，企业转型升级，规
范用工和劳动标准全面推行，劳
动者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 加之
内部协商、 调解和外部监管机制
未能全面发挥作用， 因此以共同
诉求“群体”维权现象必然时有发
生，继而形成新常态化。

随着闵行区全面深化改革的

推进， 经济发展机遇期和社会矛
盾的凸显期并存， 劳动关系由个
体主张权利发展到集体主张权

利，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
系发展的必然历程。

从纠纷形式上看， 劳动法律
法规的逐步完善后， 劳动者权利
意识也在逐渐增强， 争议的形式
也将从单纯的、 个体的形式逐步
发展到复杂的、集体性的形式。

从争议类型上看，随着劳动者
权利意识与利益诉求的整体增强，
未来要求提高劳动报酬、改善劳动
条件等有关利益诉求的争议将可

能成为群体性劳资纠纷的主流。
从发展角度上看， 在信息传

播日益发达和舆论监督日益广泛

的当下，信息更容易散播，有相同
或类似诉求的劳动者容易结合在

一起。今后，及时依法调处群体性
劳资纠纷将成为新常态。

目前， 工会参与群体性劳资
纠纷存在一些主要问题， 以及亟
待破解的困境。

首先是劳动法律法规顶层设

计不尽完善。 我国尚无处理群体
性劳资纠纷的专门立法， 现行劳
动争议制度的设计主要是针对个

人的权利争议。 这种相应法律法
规的缺失， 使得群体性利益争议
长期处于自发和无序的状态。

其次， 劳资双方对等协商形
式大过内容。 群体性劳资纠纷解
决机制鼓励当事人首先通过自主

协商解决争议，但是现存的“资强
劳弱”的情况，劳动者根本无法与
用人单位平起平坐、讨价还价。

再者， 调解机制未能有效发
挥作用。 现行调解制度的设计与
运行以企业调解为源头和基础，
而现实中企业调解却是出现问题

最多的方面， 主要表现为企业内
较少组建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
即使组建， 其效能也难以完全发
挥。从闵行区实践来看，绝大多数
群体性劳资纠纷案件在工会或人

社部门主导下经过了多次协商调

解而化解， 但少部分案件调解周
期长， 劳动者经过多次调解无果
后， 大多已对调解方式解决问题
失去耐性和信心。

此外， 仲裁制度尚存在一些
瓶颈问题。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具
有专业、快捷、成本低廉的特性，
能较高效快速地解决群体性劳资

纠纷。在实际运行中，一部分仲裁
裁决的非终局性， 使得多数案件
最终要诉诸法院， 丧失了在群体
性劳资纠纷调处机制中应有的核

心地位。
在具体处理上， 也有不少现

实困境。 群体性劳资纠纷的当事
人一般都倾向于采取多样性的途

径解决问题， 在诉诸法律途径或
工会、人社部门介入之前，往往通
过信访上访、 网络曝光等方式使

问题复杂化。此外，劳动者一方以
裁决结果是否胜诉作为唯一标准

的片面司法公正观念也使得争议

的解决难度加大。
群体性劳资纠纷的处置往往

关系到地区经济建设、 体制改革
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大局， 一个案
件的处理往往会影响到整个企业

甚至整个行业。此外，争议解决过
程中的法律程序性要求以确保程

序的公平与正义会降低争议处理

的效率， 而群体性劳资纠纷在处
理效率上相对于个别劳动争议而

言有着更高的要求， 效率低下容
易导致矛盾的升级。

搭建平台，织密劳资纠纷
处置四级网络

自 2000 年底，闵行区逐渐建
立由区、街镇、居村（园区、楼宇）、
企业组成的“1+2+14+N”四级维
权工作网络。2003 年，闵行区组建
了全市工会系统第一家 “职工维
权律师志愿团”。目前，115 名律师
志愿者与各街镇结对， 为工会法
律援助提供多元化服务。

在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设

立区级职工法律援助中心， 并挂
牌成立区联合调解中心工会分中

心， 实现全天候律师接待， 由工
会、 人社、 司法协同设置联合调
解、执行申请、心理咨询统一入驻
的“一站式”服务平台。此外，在区
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区人民法院
诉调对接中心成立两个职工法律

援助中心， 加大法院诉前调解力
度。

在全区 14 个街镇劳动争议
联合调解分中心内设立职工法律

援助分中心，派驻工会干部、专职
社工、劳动关系指导员入驻，为职
工免费提供法律咨询、联合调解、
代写法律文书、 代理仲裁诉讼等
服务， 同时全程参与群体性劳资
矛盾的预警预防和化解。

在全区已建立居村、园区（楼
宇） 职工法律援助工作站 58 个。
会同区人社局联合推进在企业相

对集中的居村、 园区 （楼宇）、商
圈、行业，以及规模企业建立劳动
争议调解组织， 并开展对调解组
织标准化建设资质认证工作。随

着区、 街镇联合调解中心实体化
运作的深入推进， 基层调解案件
与仲裁收案比约为 6∶4，原“倒金
字塔”格局已得到有效改观。

运用专业力量，提升纠纷
预防化解履职水平

闵行区要求各基层工会加强

劳动关系隐患排摸， 并及时报送
企业改革调整情况， 建立区域内
“关停并转迁”相关企业信息数据
库， 为后续法律服务指导打好基
础。推进劳动争议预防调处“网格
化”布点，建立劳资矛盾“四色预
警”机制，实行纠纷隐患信息周报
和重大预警及时报告制度， 与人
社、 信访等部门实现信息实时共
享。

通过对预警信息进行汇总 、
比对和共同研判， 对于区域内涉
及重大劳动关系调整的企业，按
隐患等级及时启动区或镇级劳动

关系“三方联合会审”机制。区、镇
总工会负责分类指导企业审慎妥

善地走好民主程序， 视情况委派
法律工作组进驻企业， 通过现场
咨询、 开展宣讲、 专题座谈等方
式，教育引导职工依法理性维权。

针对闵行区群体性劳资矛盾

事件中约七成以上为利益型争议

的特点， 区总工会在协同相关部
门调处突发事件过程中， 注重运
用职代会集体协商制度， 主动搭
建劳资双方对话协商平台， 有序
化解争议。重点做好三项工作：一
是收集职工利益诉求； 二是加强
协商指导帮助； 三是推进协商结
果有效落地。 通过召开职代会修
改完善企业规章制度、 签订集体
合同、开展定向法律监督等方式，
保障协商结果落地。

对在突发事件中未能通过协

商调解与企业达成一致的职工，
工会及时为职工提供代写法律文

书、代理仲裁诉讼等“零门槛”法
律援助服务，实现“应援尽援”。同
时， 还主动牵头搭建法律援助与
就业援助相结合的服务平台，解
决职工再就业问题。

统筹整合资源，形成工会
维权保障工作合力

自 2016 年起，闵行区着力推
进工会、人社、司法、法院协调劳
动关系“四方合作”机制，形成四
方例会、信息共享、共商研判等工
作制度。四方职责分工明确，既有
侧重又有协同。 区总工会每季度
编写 《闵行职工维权工作动态》，
对基层劳资纠纷预防化解履职情

况进行通报； 每两年联合区协调
劳动关系三方发布 《闵行区劳动
关系工作白皮书》，对全区劳动关
系状况共同研判分析。

闵行区积极优化工会法援工

作流程， 促进四方合作在法律咨
询、联合调解、法律援助与仲裁诉
讼环节的有效衔接。 明确联合调
解办案标准， 建立区劳动争议仲
裁员对口联系指导街镇工会与劳

动部门联合调解工作制度。
为推进工会法律援助源头治

理实效，工会牵头劳动关系三方、
文明办等相关单位从规范企业用

工、培养民主协商意识入手，开展
系列法宣活动， 不断提高职工、
企业经营管理者法治意识。

（课题组成员： 于璐、马传
军、郑华、杨晓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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